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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通函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及表述具有以下涵義：

「北京博奇」 指 北京博奇電力科技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
限公司，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貸款基礎利率」 指 中國人民銀行不時發佈的五年期以上人民幣貸款基
準利率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昌吉州博奇」 指 昌吉州博奇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成立的
有限公司，為北京博奇的全資附屬公司

「昌吉州設備」 指 如昌吉州融資租賃協議所訂明本集團在中國新疆省
經營一個脫硫脫硝項目所用的若干脫硫脫硝設備

「昌吉州融資租賃
 協議」

指 如本公告「昌吉州融資租賃安排－ (i)昌吉州融資租
賃協議」分節所述，昌吉州博奇及中信租賃於二零
二零年一月十五日就購買及租賃昌吉州設備訂立的
融資租賃協議

「昌吉州融資租賃
 安排」

指 昌吉州融資租賃協議及昌吉州擔保協議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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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吉州擔保協議」 指 如本公告「昌吉州融資租賃安排－ (ii)昌吉州擔保協
議」分節所述，包括擔保協議、股權質押協議、服
務費質押協議及指定賬戶協議在內的擔保協議，以
擔保昌吉州博奇於昌吉州融資租賃安排項下的責任

「中信租賃」 指 中信金融租賃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
司，為獨立第三方。根據公開資料，中信租賃的最
終實益擁有人為中國國務院

「本公司」 指 中國博奇環保（控股）有限公司，一間在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普通股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召開之股東特別大會，以供股東審議及酌
情批准（其中包括）根據融資租賃安排訂立之協議以
及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

「融資租賃安排」 指 井岡山融資租賃安排及昌吉州融資租賃安排的統稱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第三方」 指 一名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的第三方

「井岡山博奇」 指 江西井岡山博奇環保科技有限公司，一間在中國成
立的有限公司，為北京博奇的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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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特許經營
 服務協議」

指 北京博奇及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八
年一月十八日及二零零八年八月十五日分別訂立的
井岡山電廠煙氣脫硫特許經營合同及井岡山電廠二
期超臨界燃煤機組煙氣脫硫項目特許經營合同。根
據公開資料，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的最終實
益擁有人為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其獨立於本公司、中信租賃及彼等各自的關連人士
（定義見上市規則）

「井岡山設備」 指 如井岡山融資租賃協議所訂明本集團在中國江西省
經營兩個脫硫超低排放項目所用的若干脫硫超低排
放設備

「井岡山融資租賃
 協議」

指 如本公告「井岡山融資租賃安排－ (i)井岡山融資租
賃協議」分節所述，井岡山博奇及中信租賃於二零
二零年一月十五日就購買及租賃井岡山設備訂立的
融資租賃協議

「井岡山融資租賃
 安排」

指 井岡山融資租賃協議及井岡山擔保協議項下擬進行
的交易

「井岡山擔保協議」 指 如本公告「井岡山融資租賃安排－ (ii)井岡山擔保協
議」分節所述，包括擔保協議、股權質押協議、服
務費質押協議及指定賬戶協議在內的擔保協議，以
擔保井岡山博奇於井岡山融資租賃安排項下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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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可行日期」 指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即本通函付印前為確定其
中所載若干資料的最後可行日期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運營及維護」 指 運營及維護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澳
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1美元的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新疆神火項目
 特許經營服務協議」

指 北京博奇及新疆神火煤電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六
月十五日訂立的4x350MW機組煙氣超低排放改造項
目商務合同。根據公開資料，新疆神火煤電有限公
司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商丘市人民政府國有資產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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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程里全先生及曾之俊先生已訂立一致行動安排，因此，程先生及曾先生透過World Hero 

International Limited（「World Hero」）、Asia Environment Investment Limited（「Asia Environment」）
及Best Dawn Limited（「Best Dawn」）共同控制本公司已發行股本40.47%股權。Asia Environment由
曾先生擁有47.2%權益。Asia Environment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有2.67%權益，故根據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XV部，曾先生被視為於Asia Environment持有之股份中擁有權益。

(2) 程先生持有World Hero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程先生被視為於World Hero

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3) 曾先生持有Best Dawn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曾先生被視為於Best Dawn

持有的股份中擁有權益。

(4) 偉源創投有限公司（「偉源」）持有New Asia Limited（「New Asia」）的全部已發行股本，而朱先生持
有偉源的全部已發行股本。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朱先生被視為於New Asia持有的股份中擁
有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本公司董事及最高行政人員在本公司
或其任何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
有任何(i)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的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作擁有的權益及淡倉）；或(ii)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的規定須記入該條所指登記冊的權益或淡倉；或根據上市規則上
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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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通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程里全先生及曾之俊先生；非執行董事鄭拓先
生、朱偉航先生及陳學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劉根鈺先生、謝國忠博士及陸志芳先
生組成。

附註：

1. 有權出席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東有權委任不多於兩名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符合證券及期貨條例
定義的認可結算所股東有權委任一位或多位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委任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如屬本公司任何股份的聯名持有人，則任何一名聯名持有人可親身或委派代表就該等股份於上述大
會上投票，猶如彼為該等股份的唯一有權投票者，惟倘超過一名聯名持有人親身或委任代表出席任
何大會，則已出席的上述聯名持有人中，只有排名首位或較先者（視情況而定）方有權就有關聯名


